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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6年7月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大湖水殖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订产业化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9号）。近日媒体出现百亿级爆款蓄势待发，大湖股份独家

签约中国冠鲤吉鲤产业化项目等传闻，现就相关事项的进行澄

清，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媒体传闻的说明 

传闻简述： 

有媒体称：面临百亿级别的四大家鱼市场，大湖股份有

望独享“升级爆款”带来的丰厚利润；该成果有望在2017年

年底之前获得国家有权机关的上市批文；公司已垄断冠鲤吉

鲤种苗繁育权，拥有定价权等。 

公司对以上传闻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经向合作方及公



司董事会、管理层问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关于淡水鱼市场规模问题：据 2014 年中国渔业统计

年鉴，2013 年淡水鱼行业产值 4665 亿元，青、草、鲢、鳙

四大家鱼产量合计约 1245.4 万吨，鲤鱼产量 302 万吨，由此

估算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产值千亿以上，鲤鱼产值 300

亿元以上。公司水产品销售收入 2014 年 46432 万元，2015

年 56253 万元。百亿级市场指的是行业总量，与公司销售量

无关。未来中国冠鲤、吉鲤投放市场后有多少销售量尚无法

估计。 

2、关于合作模式与途径问题：公司和中科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通过技术合作开发方式，共同完成中国冠鲤和吉鲤的研

发、试验、认证和产业化。公司负责养殖鱼类生物技术产业

化试验基地建设，提供四倍体鲤亲本以及其亲本的人工繁殖、

产业化应用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负责制定本项目的试

验方案和技术路线、品系选育，并提供冠鲤品系亲本等。中

科院水生所朱作言院士、汪亚平研究员、胡炜研究员等数十

名科研人员自1995年开始研究本项目，期间已投入数千万元

资金，发表200余篇研究论文，获得10项中国专利，3项美国

专利，研发技术已经成熟，现与本公司合作进入规模化实验

养殖阶段，今后需向农业部申请中国冠鲤、吉鲤基地建设认

证，通过规模化养殖获得相关数据后向农业部专家评审委员

会申请食品安全评价和生态风险评价，获得肯定结论后即可

产业化推广。是否能够获得许可和获得许可的时间具有不确



定性。  

3、关于垄断冠鲤吉鲤种苗繁育权、拥有定价权、利润丰

厚问题：  

本次合作协议是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共同推进中国冠

鲤和吉鲤产业化的排他性约定，公司具有产业化后唯一的经

营权，但销售价格的确定需由市场决定。本合作协议的签署

对公司当期利润不存在影响，尚无法估计对公司未来利润的

影响。 

二、关于补充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本项目涉及的农业种苗育种科技项目，虽

然是国家支持项目，不排除国家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 

2、审批风险：中国冠鲤、吉鲤的产业化过程中，需向农

业部申请基地建设认证，通过规模化养殖获得相关数据后向

农业部专家评审委员会申请食品安全评价和生态风险评价，

获得肯定结论后即可产业化推广。是否能够获得许可和获得

许可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3、竞争风险:中国冠鲤、吉鲤形成规模产业化后，面临

其他鱼类产品的竞争，能否有效占领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双

方签订技术合作期限暂定为四年，存在合作年限到期是否续

约的风险。 

4、效益风险：本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当期利润不存在

影响。公司与中科院水生所共同合作的中国冠鲤、吉鲤具有

较大的技术优势，但其成本和市场定价目前无法确定，尚无



法估计对公司未来利润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 月 5 日 


